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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19-050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及增资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1、2019 年 4 月 16 日，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甲方”）就收购云南华云金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华云金鑫”

或“标的公司”）52.9412%股权事项，与云南诚邦富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云南诚邦富吉”或“乙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合作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原协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 4月 18日公司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7。 

2、基于原协议“合作期限”、“排他性”等条款的约定，经各方协商，2019

年 5月 26日,公司就收购云南华云金鑫股权事项与云南诚邦富吉、云南华云金鑫

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为“《补充协

议》”），对《原协议》内容进行了部分补充。补充的主要内容如下：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增加诚意金人民币 500 万元（大写：伍佰万元整），按乙方要求将该

诚意金支付到标的公司账户，即原协议第 2.1 条款约定的诚意金变更为人民币

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 

2、原协议项下第五条第（二）款变更为：“应于下列条件均获得满足之日起

30日内签署正式协议： 

（1）甲方已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尽调完成时间不得超过 2019年 6

月 25日）； 

（2）乙方及标的公司提供的所有资料文件均真实、准确、没有遗漏，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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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已有的所有证照、业务资质、项目批复文件原件交付甲方保管。 

（3）甲方就签署正式协议已经取得内部相应决策机构的有效批准，在上述

第“1”、“2”条均满足后，甲方即在 5个工作日内启动正式协议签署的审批决策

程序，并于审批决策程序启动之日起 25天内完成相关程序。 

3、原协议项下第七条第（一）款变更为：“自本补充协议签订完成之日起一

年内乙方及标的公司不得就已签署的原协议及本补充协议约定的拟合作事项再

另行与第三方磋商、谈判及合作或签署合作协议，否则，乙方除退还已收取的诚

意金人民币 1000 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外，并按全部诚意金的 4 倍标准向

甲方支付违约金，且标的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违约金是甲乙双方及标的公

司经反复协商，基于甲方的尽调、技术投入及该项目对上市公司的商誉影响而综

合确定。 

如甲方未根据本补充协议第二条的约定与乙方签署相关正式协议，则本条关

于违约金的处罚条款自动失效，乙方向甲方退还全部诚意金。 

如乙方未根据本补充协议第二条的约定与甲方签署相关正式协议，乙方同意

向甲方退还已收到的全部诚意金，并按全部诚意金的 4 倍向甲方另行支付违约

金。 

标的公司对前款所述的乙方向甲方退还诚意金及支付违约金的付款义务向

甲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正在对标的公司展开全面细致的尽职调查，《补充协议》的签署不会对

公司 2019 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构成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附件 

《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